
工程编号：2511-440300-04-01-900004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

投 标 文 件

工程名称：2025 年度深圳市光明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建设项目-新湖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文件

投标人： 深圳市德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日 期： 2025 年 12 月 16 日



附件 1

投标人资信标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
业名称

深圳市德勤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饶建平

资质等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项目负责人姓名及等级 廖琨、二级

信用等级 AAA；信用截图详见附近

红榜情况 无

是否中小企业 是，已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投标人近 3 年内的同类工程业绩(不超过 2 项，超过 2 项取序号前 2 项)

序号 工程名称
合同价

（万元）
合同签订

日期
工程规模

（总投资，面积）
备注

1
国家税务总局揭阳市税务
局晓翠路办公区综合业务
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

1928 2024-9-1 1928 万元

（相关截
图链接，未
提供视为
未提供证
明文件）

2
湖南速特高端智能阀门定
位器及流体控制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一期)工程项目

4018 2024-5-1 4018 万元

（相关截
图链接，未
提供视为
未提供证
明文件）

项目负责人（仅限一人）近 3 年内的同类工程业绩(不超过 2 项，超过 2 项取序号前 2 项)

序号 工程名称
合同价

（万元）
合同签订

日期
工程规模

（总投资，面积）

证明文件
截图查询

链接

1
顺天镇大坪村风貌带

道路黑底化项目 165.6 2022-1-8 165.6 万元

（相关截
图链接，未
提供视为
未提供证
明文件）

2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修缮工程 213.2 2022-2-20 213.2 万元

（相关截
图链接，未
提供视为
未提供证
明文件）

备注：

1、上述提到的期限详见《资信标要求一览标》，该表未明确的，按“招标公告发布之日倒推”



计取。

2、同类工程是指与本工程类型一致的工程。

3、投标人应根据本工程定标原则如实填写此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4、当投标人提供的企业业绩和项目负责人数量大于 2 项的，招标人只对序号前 2 项进行复

核和统计。证明文件中关键信息（包括：如项目名称、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日期等相关证明

文件的出示日期等关键信息）应当用红色矩形框标注出来。



国家税务总局揭阳市税务局晓翠路办公区综合业务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













湖南速特高端智能阀门定位器及流体控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一期)工程项目















顺天镇大坪村风貌带道路黑底化项目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修缮工程















信用等级截图



附件 2

承诺书

致招标人：

我单位参加 2025 年度深圳市光明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

升建设项目-新湖工程的招投标活动，我方承诺已知晓并遵

守以下规定：

（1）承诺不转包挂靠（按承诺书附件 1 签署）。

（2）投标人每更换一次项目负责人，履约评价扣 5 分；

每更换一名投标文件中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履约评价扣

2 分；投标人已充分考虑本单位拟派人员的稳定性、履约能

力和身体情况等风险。因招标人原因需更换的除外。

（3）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管理班子成员在开

工后必须全部实名到岗履职，招标人将实行定位查岗管理，

并组织质安巡查组不定期检查履职情况。项目负责人不在岗

一次，履约评价扣 2 分；任一项目管理班子成员不在岗一次，

履约评价扣 1 分。

（4）本项目合同履约情况，将在招标人门户网站发布，

并与全区实行数据共享。

（5）严格落实“两制”管理：《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关于切实推进劳务工实名制和分账制管理工作落地的通知》

和《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全面规范工程建设领域

开展劳务工实名制和分账制管理工作的通知》。

（6）签署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的承诺书（施工和监

理项目按承诺书附件 2 签署，但允许更换项目负责人的项目

无需提供）。







投标人关于拟派项目管理班子成员

的承诺书

致招标人：

为了确保本工程招投标工作顺利进行，我方本次投标拟

派项目负责人（施工标是指项目经理，监理标是指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下同）及其他项目管理班子人员，将严格按照《注

册建造师管理规定》、《深圳市规范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理

工程师任职行为的若干规定》（深建规〔2022〕1 号）、《深

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项目经理、项目总监任职

锁定和解锁程序的补充通知》（深建规〔2015〕7 号）、《关

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改革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府〔2015〕

73 号）、《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明确招标工程项目负责

人更换事项的通知》（深建标〔2017〕11 号）等文件的规定

执行，并作出如下承诺：

1．我方接受招标人定标前审核我方拟派项目负责人任

职情况及评估拟派项目负责人能否到位履职，并在定标时综

合考虑该因素。

2．我方承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资历、能力、信誉等

能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如我方中标后不能派出符合要求的

项目负责人时，招标人可取消我方中标资格。

3．我方承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信息真实、准确，如

信息有误，由我方承担所有不利后果。

4．我方承诺，在同一时间段内，如我方派出同一人参





诚信投标承诺书

致招标人：

我方将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并完全

接受招标文件所有内容，就企业及项目负责人有关情况作出

如下承诺：

1、我单位在参加本项目投标活动中，截至截标之日止，

不存在以下情形：

（1）近 3 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投标人

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的。

（2）近 1 年内（从截标之日起倒算）因串标通投标、

转包、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受到建设、

交通或者财政部门行政处罚的。

（3）因违反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原因被建

设部门给予红色警示且在警示期内的。

（4）拖欠工人工资被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而未改正的。

（5）依法拒绝投标的其他情形。

2、如果违反本承诺书，我方愿意接受：

（1）取消投标资格、取消中标资格；

（2）投标担保将全部被没收，给贵方造成的损失超过

我方投标担保金额的，贵方还有权要求我方对超过部分进行

赔偿；

（3）招标人今后可拒绝我方参与投标；

（4）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对我方作不良

行为记录、行政处罚。





详见业绩文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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